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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7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7,503,456.30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10%法定

公积金 64,750,345.63 元后，未分配利润为 582,753,110.6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27,580,749.03元，2017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10,333,859.70元。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2017 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935,206,4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元（含

税），预计金额为 74,816,518.00元，尚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及送股。 

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间，公司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将根据股权登记日总股

本确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南水务 6011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杰 陈敏新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

路66号 

电话 0510-86276771 0510-86276730 

电子信箱 master@jsjnsw.com master@jsjnsw.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自来水业务、工程业务和污水处理业务，其中自来水业务是公

司的主营业务，2017 年度上述三项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6.39%、49.86%、2.13%。 

（一）自来水业务 

1、公司主营业务为自来水制售；自来水排水及相关水处理业务。 

公司拥有小湾、肖山、澄西、利港 4 座地面水厂，设计产能分别为 30 万吨/日、60 万吨/日、20

万吨/日、6 万吨/日，总设计能力为 116 万吨/日。 

2、经营模式 

（1）特许经营模式 

公司自来水业务为特许经营模式，根据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于授予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的请示>的批复》（澄政复[2010]14 号）文件，及江阴市建设局与江南水务

签署的《江阴市城乡供水特许经营协议》，江阴市政府同意授予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30

年。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自来水所需的制水材料主要是净水剂、液氯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采购的相关制

度，公司主要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比质比价等方式采购。公司设定了请购、审批、采购、

验收、付款等采购程序，并在采购与付款各环节设置相关的记录、填制相应的凭证。同时，公司

还建立了完善的物资管理制度和仓库管理制度，所有设备、主要生产原材料、辅助生产材料和工

程材料均按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采购、保管和发放。 

（3）生产模式 

自来水生产是通过制水工艺去除原水中给人类健康和工业生产带来危害的悬浮物质、胶体物质、

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使净化后的水满足生活饮用及工业生产的需要。自来水厂使用取水泵站将

原水输送至厂内加药间，经过原水预处理，混凝处理，沉淀处理，过滤处理，消毒处理等工艺流

程，得到符合生活及生产用水标准的净水，然后通过自来水管网进行输配。 

（4）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有直供水销售模式和转供水销售模式。 

直供水销售模式：公司将自来水输送至用户端，直接向用户收取水费的贸易结算销售模式。 

转供水销售模式：公司将自来水输送至相关乡镇水厂贸易结算总表端，按转供水价格结算。相关

乡镇水厂向终端用户转供，价格按物价部门核定收取。 



（二）工程业务 

1、工程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负责经营，市政工程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二级资质，是江阴唯一一家能独立承担大中型自来水管安装和施工的企业。 

工程业务范围主要在江阴，目前主要有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高层高压管工

程、房产小区管网建设工程、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工程、房产小区雨污水工程等。 

2、经营模式 

公司建筑工程施工目前的经营模式主要是单一施工模式。 

（1）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高层高压管工程，公司在拥有的工程承包资质范

围内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根据《江苏省统一安装工程计价表》（2014 年）、无锡市建设工程材料

市场信息指导价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编制预算，以此确定合同价格，

公司在合同工期内开展施工，根据工程施工合同或工程完工量向建设单位收取相应工程价款，根

据工程建设进度确认收入，工程完工后，根据《江苏省统一安装工程计价表》（2014 年）、无锡市

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指导价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编制结算（如建

设单位需提交中介机构审计的则交由第三方审计），以此确定最终工程价款，并尽快与建设单位结

清工程款。 

（2）房产小区管网建设工程、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工程、房产小区雨污水工程，公司在拥有

的工程承包资质范围内与房产商签订合同，分别根据江阴市有关文件规定，确定合同价格，公司

在合同工期内开展施工，按合同的相关约定向房产商收取相应工程价款，根据工程建设进度确认

收入，工程完工后按房产小区的测绘面积与上述物价局文件规定的单价最终确定工程价款，并尽

快与房产商结清工程款。 

（三）污水处理业务 

污水处理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恒通公司负责运营。下属南闸污水厂、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2 家污水厂，处理能力为 3.5 万吨/日，主要负责处理南闸、徐霞客璜塘工业园区的工业

废水及镇区生活污水。公司参股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 30%股权，下属滨江污水处理厂、石

庄污水处理厂、澄西污水处理厂、澄西二期污水处理厂 4 家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19 万吨/日，

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各污水处理厂均采用国内成熟污水处理工艺，能够满足

现行尾水达标排放的要求。 

（四）行业情况说明 

1、自来水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 D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资源紧

缺、水资源费逐年提升、水污染加剧、污水处理成本日益增高，水价上调趋势理所必然，全国逐

步推广实施阶梯水价。但同时，随着国内城镇化推进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来水需求

量和饮用水质标准逐渐提高，给自来水生产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新的要求。 

2、工程业务 

行业周期性特点：建筑工程行业依赖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特别是基础设施

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由于房地产行业属于强周期行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主要受政府投资建

设规模和政策影响，因此行业的周期性较强。由于最近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江阴市房地产

开发呈逐年下降趋势，由此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行业发展阶段：国内建筑工程行业目前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但是建筑企业过多，竞争激烈。 

行业地位：公司目前仅建成承接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与大型央企集团和区域性大型建筑企业相

比，公司规模较小，业务单一。 

3、污水处理业务 

随着新《环保法》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相继出台，“十三五”期间市政污水处理建设重心

将转向提标改造。环保部发布《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到 2016 年年中，所有新

建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需达到 1A，2017 年底主要地区所有运营中的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需

达到 1A。污水处理企业达标排放标准进一步提高，相应的环保处罚力度空前严厉，污水处理企业

面临大规模提标改造压力，生产经营成本和企业经营风险增加。在此背景下，国内较强实力的水

务企业积极参与水务投资项目角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财政部力推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基

础建设投资的 PPP 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和运营，推动行业的发展，

为市场提供了发展机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4,886,207,104.88 4,568,186,712.59 6.96 3,565,070,232.65 

营业收入 1,100,958,069.75 1,106,824,908.59 -0.53 855,857,611.9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5,022,709.26 326,089,781.98 -24.86 269,506,022.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239,712,054.18 321,121,781.25 -25.35 261,794,113.49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02,442,720.14 2,547,108,556.09 6.10 2,199,697,925.8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5,512,071.61 381,851,527.50 -1.66 361,170,832.1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35 -25.71 0.2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32 -25.00 0.2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33 13.65 减少4.32个百分

点 

12.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8,635,383.91 370,418,959.60 231,105,299.02 280,798,42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644,257.65 106,265,339.05 55,800,171.49 36,312,94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3,566,526.44 106,041,171.91 55,580,926.75 34,523,42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646,589.11 7,280,873.72 139,164,737.28 183,419,871.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04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1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 0 329,082,580 35.19 0 无   国有



限公司 法人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0 216,795,172 23.18 0 无  国家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0 48,150,952 5.15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卫萍 10,283,748 10,283,748 1.1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林鸿平 5,163,628 5,163,628 0.5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万菱信量

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775,644 1,983,600 0.21 0 无  未知 

万新良 1,981,589 1,981,589 0.2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李斌 1,960,032 1,960,032 0.2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文登市森鹿制革有限

公司 

1,949,266 1,949,266 0.21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邓红燕 1,889,400 1,889,400 0.2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阴

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除上述

二名股东外，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供水量 27398.20 万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 105.38%，较上年同期

26916.23 万立方米增长 1.79％；售水量完成 25185.92 万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 109.50%，较

上年同期 24807.00万立方米增长 1.53％；产销差率 8.07%；水质综合合格率保持 10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金额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

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持续经营净利润 245,022,709.26 

上期持续经营净利润 326,089,781.98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

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其他收益 2,609,610.87 

营业外收入 -2,609,610.87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

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

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资产处置收益 -679,134.73 

上期资产处置收益 580,265.84 

营业外收入 — 

上期营业外收入 -671,958.02 

营业外支出 -679,134.73 

上期营业外支出 -91,692.18 

上述规定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年 1-12月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仅对财务报表

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影响。 

2018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江南水务市政工程江阴有限公司 

江阴市恒通排水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江阴市锦绣江南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